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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94/2021_2022__E5_B8_A6_

E8_96_AA_E4_BC_91_E5_c123_394597.htm 《职工带薪年休假

条例》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备受关注的《职工带薪年休假

条例》日前由国务院公布。与征求意见稿相比，条例加大了

对用人单位的约束力度，规定对职工应休而未休的年假天数

，单位应按照该职工日工资的3倍支付报酬。 对此，从上述

这部“条例”的内容看，(推荐阅读：《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无论是应休而未休职工年假天数应

按日工资3倍支付报酬还是探亲假不冲抵年假，或是欠假不整

改要加赔偿金的规定，其中所透露出的对劳动者权益的倾斜

性保护原则，应当说是清晰可见的。 但在此想提请注意的是

，从已有的历史经验与劳动者弱势现状讲，可以说这个带薪

年假的规定能否得到落实，或者说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落

实，在某种意义上，固然要有“条例”这样的法律依据为劳

动者头上撑起一片权利的“天空”，然如此的权利最终是否

真的能够成为劳动者自由，也许在很大程度上还与相关的劳

动监管部门是否尽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多年来的劳

动者权益保护事实已经让人确信，如果没有及时到位的有效

性监管，这个“条例”所规定的带薪年假，或许就会像现有8

小时工作制、与加班的时间限制性规定，甚至于像现有的用

人单位以“辞职”来规避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一样，有可

能使其成为仅仅只是一种纸上的权利，进而落入权利“画饼

”的尴尬境地。因为，对此人们所担心的是，既然现有的8小

时工作制与加班时限的规定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那劳动



者又凭什么来相信，这次的带薪年假会能够“一反常态”的

得到用人单位遵守及能在严格监管下得到落实？ 就此，一个

问题也就出现在社会面前，相对社会公众的权利实现而言，

立法固然可以说是一个必要前提，可如若缺少强有力与到位

的有效监管以及相关可问责的执法机制作保证，那在现今的

社会劳动语境里，说不定，这个带薪年假的规定或许就可能

会落入可望却不及的纸上权利困境。所以就此而言，立法只

能说是解决了权利可见的第一步，而要将这种权利真正成为

劳动者所普遍享有的自由，更重要的，则还要有赖于相关的

有效性执法监管。 所以，对此显而易见的是，带薪年假能否

成为事实上的劳动者权利，就得要有立法与执法并重的法治

环境形成。而这，就缺不了相关的劳动者权利伸张，且如此

的权利不但要指向用人单位的违规行为，并且还更应指向相

关的监管是否具备了有效性。（周义兴） 休假权是员工的基

本权利 被迫加班有权拒绝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公布 可享带薪

年假5-15天  按日收入300%支付 应休未休假职工至少得612元 

全国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正式公布 明年享新假日 带薪年休假

条例:职工不休年假可获3倍工资补偿 国务院法制办负责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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